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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到渠成，
破解资本市场
税务难题——
红筹架构下如
何享受股息协
定优惠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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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 由 于 境 外 上 市 门 槛 相 对 较 低 ，易 于 实 现 快 速 融 资 ， 同 时 还 有 助 于 公 司 的 全 球
性 业 务 布 局 并 提 升 海 外 知 名 度 ， 越 来 越 多 的 企 业 将 目 光 投 向 海 外 ， 搭 建 红 筹 跨 境 投 资
架 构 （即 “开 曼 -B VI -中 国香 港 -中 国内 地运 营实 体 ” 典 型架 构） ，实 现在 海 外上 市的
目 标 。

在 红 筹 架构 下 ，股 息分 配 的税 收 协定 待 遇享 受 对上 市 公 司的 总 体税 负优 化 至关 重 要。 按 照一 般规
定 ， 内 地运 营 主体 向中 国 香港 公 司（ 以 下简 称 “香 港 公 司” ） 分配 股息 时 ，香 港 公司 应 按股 息的
10%缴 纳预 提所 得税 。而 根据 《内 地和 香港 特别行 政 区关 于对 所得 避免 双重 征税 和防 止偷 漏税的
安 排 》 （ 以 下 简 称 税 收 协 定 ） ， 在 香 港 公 司 持 有 内 地 公 司 股 权 超 过 25% 的 前 提 下 ， 可 以 按 5% 缴
纳 预 提 所得 税 ，相 当于 香 港公 司 享受 了 减半 税 收优 惠 。 因此 ， 很多 上市 公 司或 拟 在海 外 红筹 上市
的 公 司 ，都 非 常关 注是 否 可以 享 受税 收 协定 待 遇。 本 期 我们 将 和大 家探 讨 红筹 架 构下 享 受股 息协
定 待 遇 优 惠 的 几个 问题 ：

1. 享 受 股 息 协定 待遇 需要 满足的 条件

2. 如 何 判 定 境外 公司 是否 是“受 益所 有人 ”

3. 虽 不 是 “ 受益 所有 人” 但要享 受股 息协 定待 遇的 几个 思路和 案例

在 B EP S 强 化 国 际 税 收 征 管 、 重 塑 国 际 税 制 的 大 背 景 下 ， 跨 境 投 资 架 构 的 协 定 待 遇 享 受 问 题 变 得
日 益 复 杂。 国 家税 务总 局 近年 来 制发 了 若干 规 范性 文 件 ，进 一 步解 释和 明 确了 税 收协 定 待遇 的享
受 条 件 并简 化 了申 报手 续 ，把 协 定待 遇 的事 前 审批 制 改 成了 备 案享 受、 事 后管 理 ，极 大 便利 了纳
税 人 。 但由 于 税收 协定 条 文本 身 的专 业 性和 复 杂性 ， 实 务中 企 业办 税人 员 自行 判 定并 享 受协 定有
一 定 挑 战 ， 企 业需 要更 加谨 慎地判 断境 外主 体是 否能 够享受 协定 待遇 ，防 范税 务风 险。

开曼公司
（融资主体） BVI公司 香港地区公司 中国内地

运营实体

中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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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享受优惠的股息协定待遇，需要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 . 持 股 比 例

境 外 股 东 持 有 境内 公司 股权 至少25%， 且过 去12个 月内 任何 时候 都至 少25% 。

2 . 取 得 税 收 居 民 身 份 证 明

取 得 境外 公 司所 在 地政 府主 管 部门 签发 的 有效 期内 的 税收 居 民身 份证 明 。（ 中国 香 港特 别行 政 区
税 务 局 签 发 的 税 收 居 民 身 份 证 明 在 内 地 的 有 效 期 为 三 年 ， 即 签 发 的 2018 年 度 的 香 港 税 收 居 民 身
份 证 明 ， 可 以 在内 地申 请享 受2018-2020年度 的协 定待 遇。

3 . 符 合 受 益 所 有 人

即 取 得股 息 的境 外 股东 需证 明 自己 是该 股 息的 受益 所 有人 ， 而不 是为 滥 用协 定待 遇 而存 在的 “ 导
管 公 司 ” 。

上 述 三个 条 件， 前 两个 条件 相 对比 较客 观 ，而 第三 个 条件 的 判定 则比 较 主观 ，是 企 业办 理股 息 协
定 待 遇 的 主 要 挑战 。

境外多层控股架构下“受益所有人”的判定问题

重要提示：

- 首先，在谈及“受益所有人”概念时，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这个概念只适用于税收协定中
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条款，而对于财产转让所得（如股权转让所得）等是不适用
的，所以在判定财产转让所得是否可以享受协定待遇时，是不需要考虑申请人的“受益
所有人”的问题。

- 其次，“受益所有人”的判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协定中“受益所有人”有关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9号，以下简称“ 9号公告”）作了详细规定。
其中，第二条，第三条与第四条详细规定了多层控股架构下股息所得“受益所有人”的
判定标准。第三条和第四条仅适用股息所得的判定，而不适用于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

根 据 9号 公 告 第 二 条 ， 在 判 定 申 请 人 “ 受 益 所 有 人 ” 身 份 时 ， 应 根 据 以 下 因 素 ， 结 合 具 体 案 例 的
实 际 情 况 进 行 综合 分析 。一 般来说 ，下 列因 素不 利于 对申请 人“ 受益 所有 人” 身份 的判定 ：

 不 利 因 素 ：

1. 申 请 人 有 义 务 在 收 到 所 得 的 12个 月 内 将 所 得 的 50% 以 上 支 付 给 第 三 国 （ 地 区 ） 居 民 ， “ 有
义 务 ” 包 括 约 定义 务和 虽未 约定义 务但 已形 成支 付事 实的情 形。

2. 申请 人从 事的 经营 活动 不 构成 实质 性经 营活 动。实 质 性经 营活 动包 括具 有实 质性 的制 造、 经
销 、管 理等 活动 。申 请人 从事 的经 营活 动是 否具 有实 质性 ，应 根据 其实 际履 行的功 能及 承担 的
风 险 进 行 判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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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人 从 事 的 具 有 实 质 性 的 投 资 控 股 管 理 活 动 ， 可 以 构 成 实 质 性 经 营 活 动 ； 申 请 人 从 事 不 构
成 实 质 性 经 营 活 动 的 投 资 控 股 管 理 活 动 ， 同 时 从 事 其 他 经 营 活 动 的 ， 如 果 其 他 经 营 活 动 不 够
显 著 ， 不 构 成 实质 性经 营活 动。

3. 缔 约 对 方 国家 （地 区） 对有关 所得 不征 税或 免税 ，或 征税但 实际 税率 极低 。

4. 在 利 息 据 以 产 生 和 支 付 的 贷 款 合 同 之 外 ， 存 在 债 权 人 与 第 三 人 之 间 在 数 额 、 利 率 和 签 订 时
间 等 方 面 相 近 的其 他贷 款或 存款合 同。

5. 在 特 许 权 使 用 费 据 以 产 生 和 支 付 的 版 权 、 专 利 、 技 术 等 使 用 权 转 让 合 同 之 外 ， 存 在 申 请 人
与 第 三 人 之 间 在有 关版 权、 专利、 技术 等的 使用 权或 所有权 方面 的转 让合 同。

开曼公司
（香港上市公司）

BVI公司

香港地区公司

中国内地
运营实体

香港居民A

中国内地居民
或香港居民B

香港居民C

100%

100%

100%

中国内地
内地居民

目 前 常 见 的 红 筹 跨 境 投 资 架 构 中 ， 海 外 中 间 层 （ 指 B VI 公 司 和 香 港 公 司 ） 所 在 地 不 征
税 或 免 税 ， 且 多 不 具 有 实 质 性 的 制 造 、经 销 或 管 理 等 经 营 活 动 ， 也 很 有 可 能 在 收 到 内
地 公 司 股 息 的 12个 月 内 向 开 曼 公 司 分 配 股 息 ， 这 些 都 是 海 外 企 业 享 受 税 收 协 定 待 遇 的
障 碍 ， 换 句 话 说 ， 典 型 红 筹 投 资 架 构 中 的 香 港 公 司 很 有 可 能 被 判 定 为 不 是 该 股 息 的
“ 受 益 所 有 人 ” 。 那 么 香 港 公 司 是 否 只 能 束 手 无 策 、 按 10% 缴 纳 预 提 所 得 税 ？ 其 实
5% 的 税 率 还 是 可以 争 取的 ，9号 公告 同 时提 供了 以下 两个 解决 思 路。

申 请 人 被 中 国 香 港地 区 上 市 公 司（ 香 港 居 民）
直 接 或 间 接 持 有 100% 股 份 ， 且 间 接 持 有 股
份 情 形 下 的 中 间 层 为中 国 内 地 居 民或 缔 约 对
方 居 民 。

如 果 红 筹 架 构 在 中 国香 港 地 区 上 市， 上 述 条
件 的 持 股 比 例 也 符 合要 求 的 ， 那 么需 要 取 得
开 曼 公 司 、 B V I 公 司 和 中 国 香 港 公 司 的 香 港
税 收 居 民 身 份 ， 如 下图 所 示 。 换 句话 说 ， 已
经 在 中 国 香 港 地 区 上市 的 红 筹 架 构， 只 需 要
取 得 上 述 公 司 的 香 港 税 收 居 民 身 份 ， 5% 的
股 息 所 得 税 优 惠就 基本 可以 确定了 。

思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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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形 一 ：

直 接 或 间 接 持 有 申 请 人 100% 股 份 的 人 符 合 “ 受 益所 有 人 ” 的 条 件 ， 且 为 申 请 人 所 属 居 民 国 （地
区 ） 居 民 ， 架 构可 参照 右图 。

开曼公司

BVI公司

香港地区公司

中国内地
运营实体

符合受益所有人
香港居民A

香港居民B

100%

100%

100%

中国内地

无税收居民要求

内地居民

申 请 人 虽 然 不 是 受 益所 有 人 ， 但 直接 或 间 接
持 有 申 请 人 100% 股 份 的 人 符 合 “ 受 益 所 有
人 ” 条 件 ， 且 所 在 国（ 地 区 ） 的 协定 优 惠 不
亚 于 申 请 人 所 在 国 （地 区 ） 的 协 定优 惠 。 通
俗 来 说 就 是 ， 虽 然 该公 司 不 是 受 益所 有 人 ，
但 其 背 后 真 正 的 受 益所 有 人 可 以 享受 同 等 或
更 好 的 协 定 优 惠 ， 那么 中 国 内 地 税局 就 认 为
该 公 司 不 是 特 意 为 滥用 协 定 待 遇 而设 的 “ 导
管 公 司 ” ， 所 以 该 公司 是 可 以 被 视同 “ 受 益
所 有 人 ” 从 而 享受 协定 待遇 的。

参 照 这 条 的 话 ，又 可以 具体 分为两 种情 形：

思路二：

• 如 右 图 所 示 ， 虽 然 申 请 人 中 国 香 港 公 司 不 符 合 “ 受 益 所 有 人 ” 的 判 定 ， 但 间 接 持 有 其
100% 股 份 的 股 东 开 曼 公 司 符 合 “ 受 益 所 有 人 ” 的 条 件 ， 且 香 港 公 司 是 申 请 人 所 属 地 区
（ 香 港 ） 的 税 收居 民， 则开 曼公司 仍可 以享 受税 收优 惠。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本 款 对 B V I公 司 的 税收 居 民 身 份 并无 要 求 ， 即 ， 开 曼 公 司 作 为 香 港 税 收居
民 是 真 正 的 受 益 所 有 人 ， 且 申 请 人 也 是 香 港 税 收 居 民 的 情 况 下 ， 申 请 人 即 可 享 受 5% 的 所
得 税 优 惠 。

情 形 二 ：

直 接 或 间 接 持 有 申 请 人 100% 股 份 的 人 符 合 “ 受 益 所 有 人 ” 条 件 ， 但 不 是 申 请 人 所 属 居 民 国 （ 地
区 ） 居 民 ，该 人 和所 有 中 间层 可 享受 的 税收 协 定待 遇 和 申请 人 可 享受 的 税收 协 定待 遇 相同 或 更为
优 惠 。

开曼公司

BVI公司

香港地区公司

中国内地
运营实体

符合受益所有人
新加坡居民A

香港居民

100%

100%

100%

中国内地

新加坡居民B

• 右 图 所 示 ， 虽 然 申 请 人 中 国 香 港 公 司 不 符合
“ 受 益 所 有 人 ” 的 判 定 ， 但 直 接 持 有 其
100% 股 份 的 股 东 开 曼 公 司 符 合 “ 受 益 所 有
人 ” 的 条 件 ， 且 开 曼 公 司 是 新 加 坡 或 其 他协
定 税 率 等 于 或 优 于 5% 的 国 家 （ 地 区 ） 的 税
收 居 民 ， 则 开 曼 公 司 仍 可 以 享 受 中 国 内 地与
香 港 地 区 的 税 收 安 排 。 目 前 ， 中 国 跟 很 多国
家 （ 地 区 ） 的 股 息 协 定 税 率 都 是 5% ， 所 以
开 曼 公 司 也 有 机 会 可 以 享 受 5% 的 协 定 优 惠 。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在 这 种 情 形 下 ， 开 曼 公 司、
B V I 公 司 和 中 国 香 港 公 司 需 要 逐 层 取 得 税 收
居 民 身 份 （ 居 民 国 （ 新 加 坡 ） 与 中 国 的 协定
待 遇 均 应 不 亚 于 中 国 内 地 与 香 港 地 区 的 税收
安 排 优 惠 ） 。

内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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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上 所 述 ， 红 筹架 构下 ，享 受股息 5%的所 得税 协定 优惠 ，可 以做到 以下 任意 一条 即可 ：

如 果 上 述 四 个 条 件 都 无 法 满 足 ， 那 只 能 按 10% 的 税 率 缴 纳 股 息 预 提 税 了 。 如 果 错 误 享 受 了
5% 的 优 惠 ， 企 业 要 注 意 及 时 补 缴 税 款 和 滞 纳 金 。 下 表 列 出 了 股 东 和 境 内 运 营 实 体 的 法 律 责
任 供 参 考 ：

1. 申请人中国香港公司符合“受益所有人”条件，且是香港地区的税收居民

2. 开曼公司如果已经在香港地区上市，那么开曼公司、BVI公司和香港地区
公司都须为香港地区的税收居民

3. 证明开曼公司是“受益所有人”的同时，开曼公司和香港地区公司均须为
香港地区的税收居民

4. 如果开曼公司不是香港地区的税收居民，那么证明开曼公司是“受益所有
人”的同时，开曼公司、BVI公司应为所属居民国的税收居民，香港地区公
司应为香港地区的税收居民。开曼公司、BVI公司的税收居民所在国与中国
的股息协定待遇应等于或优于5%的税率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5号

后续管理主要条
款

第十六条：非居民纳税人不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而享受了协定待遇且未
缴或少缴税款的，除因扣缴义务人未按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扣缴申报外，视
为非居民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申报缴纳税款，主管税务机关依法追缴税款并
追究非居民纳税人延迟纳税责任。在扣缴情况下，税款延迟缴纳期限自扣
缴申报享受协定待遇之日起计算。

第十七条：扣缴义务人未按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扣缴申报，或者未按本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提供相关资料，发生不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的非居民纳税
人享受协定待遇且未缴或少缴税款情形的，主管税务机关依据有关规定追
究扣缴义务人责任，并责令非居民纳税人限期缴纳税款。

毕 马 威 资 本 市 场税 务 服 务 团队 为 各 类型 企 业 提 供包 括 投 融 资 架构 设 计 、业 务 模 型 优化 、 投资
收 益 汇 回 以 及 退出 交 易 税 务谈 判 、 税务 申 报 和 后续 管 理 、 员 工股 权 激 励方 案 设 计 和税 务 规划
等 一 站 式 服 务 。针 对 上 述 红筹 架 构 下享 受 税 收 协定 待 遇 问 题 ，我 们 已 协助 多 家 企 业进 行 架构
审 阅 、 境 外 税 收居 民身 份申 请、协 定待 遇申 请等 ，如 贵公司 有相 关问 题， 敬请 与我 们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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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况而提供。虽然本所
已致力提供准确和及时的资料，但本所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时或日后仍然
准确。任何人士不应在没有详细考虑相关的情况及获取适当的专业意见下依据所载
资料行事。

李一源
税务业务发展主管合伙人
毕马威中国
电话: +86 (20) 3813 8999
邮箱: lilly.li@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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